
证券简称：

Ｓ＊ＳＴ

恒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４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有效、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在《证券时报》上发布了优化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公司

召开了优化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股东会议，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获得通过，此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公司已

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证券时报》。 现将此次方案实施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截止公告日，公司已收到相关股东捐赠现金情况如下：

承诺应捐赠现金 已到账的资金

深圳市傲盛霞实业有限公司

１８６

，

６６８

，

６１１．８７

元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中国华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４２

，

９６７

，

１０４．１３

元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总计

３２９

，

６３５

，

７１６．００

元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二、公司已催促相关股东履行股改承诺，尽快完成现金资产的捐赠，以保证股改工作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岳阳恒立冷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４７

证券简称：成城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成清波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成清波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长职务，辞职后， 成清波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会议选举徐才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情况：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拟变更全资子公司吉林成城置业有限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吉林成城置业有限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吉林成城置业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吉林成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原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以自有资产投资；商品经济信息咨询；建材（不含木材）、装饰材料、机电设备、电

子产品、五金交电、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百货经销。

变更后经营范围：矿业资源投资、企业管理；以自有资产投资；商品经济信息咨询；建材（不含木材）、装饰

材料。 机电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百货经销。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处理上述变更事宜。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在贵州投资设立能源投资公司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贵州投资设立能源投资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全权处理设立该公司相

关事宜，授权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含

１

亿元）。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转让吉林市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６７％

股权的议案》

吉林市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华房地产”）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

发。 公司拟将持有的物华房地产

９９．６７％

股权转让给吉林省智健科贸有限公司，经协商，双方确定的交易价

格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吉林市物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最近期财务状况（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３１

，

２９９

，

９０２．１２ ３６

，

６０５

，

５５４．０５

负债总额

３０３

，

５６４．８１ ５

，

１７３

，

１５４．８０

所有者权益

３０

，

９９６

，

３３７．３１ ３１

，

４３２

，

３９９．２５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１３

，

５８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９７

，

７８２．７６ ４３６

，

０６１．９４

净利润

－２０６

，

４３８．７１ ４３６

，

０６１．９４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关于长盛添利

６０

天理财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盛添利

６０

天理财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盛添利

６０

天理财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０８００１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长盛添利

６０

天理财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盛添利

６０

天理财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盛添利

６０

天理财发起

式

Ａ

长盛添利

６０

天理财发起式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８００１８ ０８００１９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是 是

注：本基金的发售对象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购买者除外）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日常申购、赎回的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

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开放日的具体

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时间为准。

重要提示：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在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办理基金份额赎回。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直销或代销机构首次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追加

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首次申购

Ｂ

类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但已持有

本基金

Ｂ

类份额的投资者可以适用首次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２．

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３．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４．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合理调整对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必须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采用“金额申购”方式，申购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计算公式：

申购份额

＝

申购金额

／１．００

元

申购的有效份额单位为份，计算结果均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

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申请赎回份额不超过申请日到期基金份额。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采用“份额赎回”方式，赎回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

元。 赎回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赎回金额

＝

赎回份额

×

基金份额净值

＋

该运作期内的未支付收益

即在每个运作期到期日提出赎回申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将获得当期运作期的基金未支付收益。

重要提示：

１．

对于持有超过一个运作期、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提出赎回申请的基金份额而言，除获得当期运作期

的基金未支付收益外，基金份额持有人还可以获得自申购确认日（认购份额自本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上一

运作期期末的基金收益。

例

１

：投资者

Ａ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申请购买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则该申购份额的第一个运作期

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周一，即该基金份额的申购确认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周四），第一个运作期共

６０

天，基金运作期年化收益率为

５．３％

。

若投资者

Ａ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提出全部赎回申请，则该日投资者可获得的赎回金额为：

例

２

：投资者

Ｂ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申请购买

１０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则该申购份额的第一个运作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第一个运作期共

６０

天，基金运作期年化收益率为

５．３％

。

若投资者

Ｂ

未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提出赎回申请，则第一期收益结转后的基金份额变为：

该基金份额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周五）起进入第二个运作期，第二个运作期到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周二），第二个运作期共

６１

天，第二个运作期基金年化收益率为

５．６５％

。

若投资者

Ｂ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提出全部赎回申请， 则该日投资者

Ｂ

可获得的赎回金额

若投资者

Ｂ

未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提出赎回申请，则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周三）起进入第三个运作

期，第三个运作期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周一）。 申购申请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周五），次六个月的

月度对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为周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周一）。 投资者

Ｂ

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赎回基金份额，若不赎回则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周二）进入下一个运作期。 以此类推。

２．

发起资金的提供方认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３

年内不得赎回。

５

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转换业务，具体开通转换业务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名称：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

１８

号城建大厦

Ａ

座

２０

层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８

电话：（

０１０

）

８２０１９７９９

、

８２０１９７９５

传真：（

０１０

）

８２２５５９８１

、

８２２５５９８２

联系人：张莹、张晓丽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参阅《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

放式基金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办理相关开户、申购和赎回等业务。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披露各类基金份额净值。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１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第一个运作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下同）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

（对申购份额而言，下同）起（即第一个运作起始日），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次二个月的

月度对日（即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止。第二个运作期指第一

个运作期到期日的次一工作日起， 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对应的次四个月的月度对日

（如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止。 以此类推。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

２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未申

请赎回，则自该运作期到期日下一工作日起该基金份额进入下一个运作期。 但发起资金的提供方认购本基

金的基金份额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３

年内不得赎回。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

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的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进行查询，还

可以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咨询相关信息。

３．

投资者在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自销售机构的规定。

４．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

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长盛

同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

行”）和上海浦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发银行”）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 将代理长盛同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基金代码为

１６０８１１

，

Ｂ

类基金代码为

１５０１１５

）的销售业务。

二、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投资者可在农业银行和浦发银行的各指定网点进行长盛同丰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及其他业务。

三、投资者可通过代销机构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

１

、农业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９９．ｃｎ

２

、浦发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全国）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３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２６６６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站：

ｗｗｗ．ｃ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

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

通知及资料于

３

日前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公司部分监事

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李智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

由于该项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智、邓小军、安超、金勇和黄志雄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拟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与关联企业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发起设立天诚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暂定名，最后名称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工商核准登记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公司拟与泛华保险销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美国纳斯达克主板上市企业，股票代码为

ＣＩＳＧ

）、广州三

新实业有限公司、俊辉文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广东统和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

深圳南枫商贸有限公司、广州景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州承林实业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天诚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诚人寿”），注册地在广东省内，注册资本为

５

亿元（人民币，下同），本公司出资

１

亿元，持有天诚人寿

２０％

的股份。

２

、鉴于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明园先生系本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智、邓小军、安超、金勇和黄志雄回避表决，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公司将采取网络投票方式为中小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４．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天诚人寿的筹建尚需

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１．

俊辉文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１０２７

号新城大厦西座

３

楼南

３１９－３２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余正雄

注册资本：港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通讯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软件应用系统集成开发；电子商务服务系统

开发、应用技术推广。 （以上涉及许可证管理的须凭相关证书经营）。

俊辉文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

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３３

号三新大厦

２７－２８

楼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广州市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３３

号三新大厦

２７－２８

楼

法定代表人：张明园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１０６２６５Ｘ

主营业务：利用自有资金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凭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经营）；引进新技

术。 项目投资咨询。

实际控制人：张明园

历史沿革：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历经二十余年的艰辛开拓和积累，现已发展成为一

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结构扎实的大型民营企业，成功地构建了以能源环保为支柱产业，以房地产投资、物

业经营和物流贸易为补充的业务架构，形成了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格局。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２２

，

１０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９９

，

５４２

万元，

净资产

２２

，

５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０

，

４８１

万元，净利润

３８２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司资

产总额

１５４

，

１５６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９

，

２３６

万元，净资产

２４

，

９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１０

，

１４５

万元，

净利润

２６２

万元。

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明园先生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３．

泛华保险销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

２９９

号

２２

楼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义南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亿元

主营业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辖区（不含港、澳、台）以保险代理公司及其他保险中介企业为主的投

资、管理；对集团内部企业的支持性服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投

资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商务信息咨询；计

算机软件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及相关技术成果转让。

泛华保险销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是亚州保险中介行业第一家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 （美国纳斯达克主

板）上市的企业（股票代码为

ＣＩＳＧ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上市），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

广东统和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广花一路

１１

号赞敏广场

６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泽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企业实业投资，企业财务顾问，投资咨询（不含期货及证券）；销售：交通运输设备（不含小轿

车），装饰材料，电子产品；汽车租赁服务，汽车销售的中介及咨询服务。

广东统和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五沙甘蔗场德胜电厂—生活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佛山市顺德区

主要办公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五沙甘蔗场德胜电厂—生活区

法定代表人：任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７９００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６０６７７９９６６５７Ｘ

主营业务：单机容量

３０

万千瓦及以上火电站项目建设、经营；热电联产电站的建设、经营；煤炭批发经

营（以上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以下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凭有效的许可证经营）脱硫、脱硝设备的安

装、改造、检修、维护、调试；机电设备安装、检修；机械加工、机械维修；供应冷气；生产、经营：石膏、粉煤灰及

灰渣（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劳务派遣。

主要股东：广东三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明园

历史沿革：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建设两台

３０

万千瓦“热电联供”发电机组，总

装机容量

６０

万千瓦，采用国产亚临界机组，同步建脱硫。本发电项目是广东省重点能源建设项目，是国家在

广东省“上大压小”工程总体部署的首批实施项目。 项目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正式核准

批复，于

２００８

年顺利通过

１６８

试运行，已正式并网发电并进入商业运行。

财务状况：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４２３

，

８２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１０

，

８３９

万元，

净资产

１１２

，

９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

１７１

，

３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４

，

６３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公

司资产总额

４３３

，

５６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３１９

，

１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４

，

３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８７４

万元，净利润

１

，

４０８

万元。

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明园先生系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６．

深圳南枫商贸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２０２８

号罗湖商务中心

１９１２Ｂ

单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何荣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装饰材料、电子产品的销售；汽车按揭代理服务；汽车租赁；财务管理信息咨询、财务顾问；资

产重组及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深圳南枫商贸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７．

广州景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

２９９

号

１６

楼

Ｂ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松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

广州景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８．

广州承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８１

号

２４

楼

Ａ

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剑飞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研究、开发、生产；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机电产品、通信设备、硅钢片、化工产品（生

产限有资格的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咨询服务，代办房屋租赁及买卖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代办车、船、

机票服务，物业管理，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

广州承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各发起股东的出资方式均为货币资金。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

１

亿元出资。

（二）天诚人寿基本情况

名称：天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住所：拟设在广东省内

经营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所指定的人寿险、健康险、意外险等人身保险业务和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以及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性质的业务。

各发起股东的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２０％

；俊辉文

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４％

；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４％

；泛华保险销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

；广东统和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

；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１０％

；深圳南枫商贸有限公

司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８％

；广州景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８％

；广州承林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３

，

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６％

。

（四）天诚人寿项目情况

１．

中国寿险领域的基本情况

中国寿险业（本文中“人寿险”特指包含寿险、健康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的统称）自

１９８２

年恢复业务以

来，长期保持高速增长，

２０１０

年全国实现人寿保费总额

１０６３２

亿元，是

２００２

年国内人寿险保费规模

２

，

２７５

亿元的

４．６７

倍，年均增长

２１．２５％

。目前，中国保险业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保险业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基本

面没有变，潜在市场的空间依然非常巨大。 《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

２０１５

年全国

保险保费收入争取达到

３

万亿元、保险深度达到

５％

、保险密度达到

２

，

１００

元

／

人、保险业总资产争取达到

１０

万亿元，整体行业在金融业中形成具有特色的比较优势。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保险市场进一步开放，大量外资寿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本土中小保险企业也

迅速发展壮大。

２００２

年底，人寿保险公司仅为

２３

家，至

２０１０

年底，全国人寿保险公司已达到

６１

家，其中中

资公司

３３

家，外资公司

２８

家。 为了进一步完善国内保险市场体系和健全保险行业竞争机制，今年

６

月中国

保监会专门印发了《关于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表示支持符合条件的国有

资本、民营资本和境外资本投资保险公司，鼓励资本多元化和股权多样化，进一步开放保险各领域。

总之，无论从需求层面（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持续提升、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等），还是从

政策层面看，国内寿险业行业发展空间依然十分广阔，整个行业仍将处于增长速度高于

ＧＤＰ

增速的快速增

长阶段。 当前对外投放资源，进入寿险行业发展，显然抓住了绝好的历史机遇。

２．

项目情况

（

１

）整体发展规划

天诚人寿成立后，将以“专注，打造新型与轻型的保险服务平台；专业，成为多功能产品与服务供应商”

为经营的核心理念，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和专业化人才，逐步建立和完善业务创新系统与管理流程；大力开发

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逐渐形成产品在竞争中高起点、高效率；参照国际先进经验，拓宽投资渠道，快速

提升投资收益与全面风险管理水平，逐步确立在行业的领先优势。

（

２

）经营目标

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市场占有水平、市场知名度和行业地位；形成有影响力的专业品牌和专业人才队

伍；构建完善、灵活并有利于永续经营的管理体系。

１０

年内，年度保费规模超过

２００

亿元，年保险资金投资

收益突破

４０

亿元，铸造一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强调社会责任感、创新型的现代化人寿保险公司。

（

３

）盈利能力

结合行业特征及经验，本着谨慎评估，天诚人寿前

４

年为亏损经营，第

５

年开始盈利。 未来十年天诚人

寿的财务及经营预测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财务指标

１

年

２

年

３

年

４

年

５

年

６

年

７

年

８

年

９

年

１０

年

已赚保费

２００ ７８０ １９１０ ３７４０ ５７８０ ８１０９ １０７９８ １３９７２ １７７１７ ２２１３６

其中，新单业务

２００ 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６０ ２７８５ ３２８６ ３８７８ ４５７６ ５３９９

续期业务

０ １８０ ７１０ １７４０ ３４２０ ５３２４ ７５１２ １００９５ １３１４２ １６７３７

投资收益

５０ ６９ １３１ ３０７ ５５１ ９２１ １４３３ ２０９８ ２９４６ ４０１２

营业收入（合计）

２５０ ８４９ ２０４１ ４０４７ ６３３１ ９０２９ １２２３２ １６０７０ ２０６６３ ２６１４８

赔款及保户利益

１３０ ５０７ １２４２ ２４３１ ４０４６ ６００１ ８４２３ １１４５７ １５０６０ １９２５８

手续费佣金支出

１２０ ３７３ ７７０ １３２２ １６５５ ２０３６ ２４６８ ２９５８ ３５１５ ４１７３

业务及管理费用

１８ ７０ １７２ ３３７ ５２０ ７３０ ９７２ １２５７ １５９５ １９９２

营业支出（合计）

２６８ ９５０ ２１８３ ４０８９ ６２２２ ８７６６ １１８６２ １５６７３ ２０１６９ ２５４２３

营业利润

－１８ －１０１ －１４２ －４３ １０９ ２６３ ３７０ ３９７ ４９４ ７２５

净利润

－１８ －１０１ －１４２ －４３ １０９ ２６３ ２６０ ２９８ ３７０ ５４３

注：赔款及保户利益包括退保金、赔付支出、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等。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签署《天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认股意向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申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为“天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并有不同字号的

被选名称若干，公司名称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二）公司主要经营人寿保险，住所拟设在广东省内。

（三）公司股东共

９

个企业法人，分别为：

１．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住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山工业

区。

２．

俊辉文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１０２７

号新城大

厦西座

３

楼。

３．

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住所为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３３

号三新大厦

２７－２８

楼。

４．

泛华保险销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住所为广州市沿越秀区沿江中路

２９９

号

２２

楼。

５．

广东统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住所为广州市广花一路

１１

号赞敏广场

６

楼。

６．

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住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五沙甘蔗场德胜电厂。

７．

深圳南枫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教育科技大厦塔楼

１２

层。

８．

广州景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沿海中路

２９９

号

１６

楼。

９．

广州承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住所为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８１

号

２４

楼

Ａ

室。

（四）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大写：伍亿元）。 各股东出资方式为自有资金货币出资，出资

额分别为：

１．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占股

２０％

，出资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大写：壹亿元）。

２．

俊辉文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占股

１４％

，出资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大写：柒仟万元）。

３．

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占股

１４％

，出资人民币

７

，

０００

万元（大写：柒仟万元）。

４．

泛华保险销售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占股

１０％

，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

５．

广东统和投资有限公司占股

１０％

，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

６．

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占股

１０％

，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大写：伍仟万元）。

７．

深圳南枫商贸有限公司占股

８％

，出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大写：肆仟万元）。

８．

广州景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占股

８％

，出资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大写：肆仟万元）。

９．

广州承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占股

６％

，出资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大写：叁仟万元）。

（五）公司得到中国保监会的正式批准筹建之后，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到银行开设公司临时账户。

（六）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在公司临时银行账户开设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

临时账户。

（七）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八）全体股东同意指定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为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指具有代理业务的公司

派员或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申请人，保证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的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合法

性，并承担责任。

（九）因各种原因导致申请设立公司已不能体现股东原本意愿时，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可停止申请设

立公司，所耗费用由各股东按出资比例承担。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投资为本公司的一项战略性长期投资， 旨在把握中国保监会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国有资本、民

营资本和境外资本投资保险公司的机遇，拓展产业领域，分散经营风险。

（二）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１．

不确定性

由于本项目尚处于申请筹备阶段，投资的具体内容、投资时间、投资是否最终实施等存在不确定性。 公

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项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２

、审批风险

天诚人寿的筹建、设立及本公司作为发起人参与投资设立等相关事项尚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客观上存在不被批准的可能性。

３

、行业风险

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底，全国人寿保险公司已达到

６２

家，前

５

家公司的保费总额占市场总份额的

７２．５％

，寿险

市场竞争激烈，行业前期粗放式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与矛盾逐渐暴露，行业已进入全面转型的新时期，因此

存在一定的行业竞争风险。

４

、经营风险

寿险业是经营与管理风险的特殊行业，本身面临的经营风险主要有市场竞争风险、资金运用风险、市场

风险和管理风险等等。目前，寿险产品的费率市场化是大趋势，对寿险公司的产品开发、定价到产品销售、核

保、理赔，再到寿险资金的运用、资产负债的匹配有一定影响，客观上都会对公司经营造成影响。

（三）财务核算

本公司持有天诚人寿

２０％

的股份，天诚人寿作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根据会计准则中“长期股权投资”

的核算规定，公司对天诚人寿的投资将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四）关于天诚人寿董事会及管理人员的相关安排

目前关于天诚人寿董事会的人数、构成及管理人员尚无明确约定，原因是现在天诚人寿尚未获得中国

保监会的批准，而中国保监会关于申请筹建的材料中并未要求对上述事项作出明确安排。 天诚人寿获批筹

建后，将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成立董事会，本公司亦将委派董事。天诚人寿的管理人员由天诚人寿董事

会聘任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后产生。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据谨慎预估，天诚人寿自成立起前

４

年为亏损经营，第

５

年开始盈利，因此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系一项战

略性长期投资，从中短期来看，除用于投资的现金支出外，公司尚需按持股比例分担天诚人寿的当期损益；

从

５

年以上的长周期来看，可为公司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利润来源，提高对股东的回报，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五沙热电有限公司仅发生了本次

关联交易，没有发生其他类型的关联交易。但本公司与另一关联人广州三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两关

联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２

亿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深入沟通，约谈了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

层。 基于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参加了董事会会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行为符合相关规

定，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过认真审查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深入沟通，约谈广州三新实业有限公司的

管理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审议

程序合法，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交易有利于提升拓展产业领域，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九、其他事项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天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认股意向书》以及筹建设立天诚

人寿的其他相关文件。 有关该项目的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十、备查文件

１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关于成立天诚人寿的可行性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不需其他部门批准或履行其他程序。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２

：

３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广东万家

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本人不能亲自出席本次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被委托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顺峰山工业区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董事会认为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内容合法、完备。

２．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为：《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广州汇顺

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３．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主要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和巨潮网上披露， 公告名称分别为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２－０５１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５２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

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下午

５

：

００

前）。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法律部。

４．

被委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委托

人的股东帐户卡、委托人的身份证。

四、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３３

；投票简称：家乐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如下：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

１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００

③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得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

细则》的规定，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者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

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的激活效验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凭借“激活效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者其他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

３

）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公司证券法律部

邮编：

５２８３３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２２３２１２１８

、

２２３２１２３２

，传真：

０７５７－２２３２１２３７

联系人：刘永霖、张楚珊

２

、会议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盖章

／

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盖章

／

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见下表

委托日期：

委托权限

议项序号 议项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3

2012

年

12

月

12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5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厦门大学合作成立研发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了促进企业科技进步，加快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推进产、学、研结合，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猛狮科技

"

）近期与厦门大学签署了《关于合作成立

"

厦门大学化学工学院

-

猛狮科技储能

电源研发中心

"

协议书》。

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1

、 研发中心的组织框架

该研发中心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代表双方负责督促、监督和管理双方的合作研发工作。以及日常

管理工作和双方的联络与协调。

2

、 研发中心的职责

（

1

）研发领域：共同进行储能电源关键技术及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高性价比锂电池、锂电池隔膜、软包

锂电池包装膜、碳铅超级电池、铅电池隔膜）的开发，共同建立可进行研发中试和小批量生产的实验室；

（

2

）根据猛狮科技的产业需求，组织双方讨论、制订并确认科研课题与科研方向；

（

3

） 负责组织人员与猛狮科技联合申请国家和省市各职能部门的科技计划项目并完成各类科研开发

项目的立项工作；

（

4

）根据猛狮科技需求，负责为猛狮科技培训有关的技术研发人员。

3

、双方的职责

（

1

）猛狮科技职责：在双方以研发中心为依托的合作期内（合作期限

3

年），提供人民币捌拾万元人民

币作为研发中心的运行费；经双方认可的具体研究项目，根据项目需要可另行提供项目研发经费；为研发

中心的研发人员在猛狮科技工作期间提供住宿、办公等条件；在项目研发期间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

2

）厦门大学职责：根据储能电源的发展趋势，协助猛狮科技制定相应的技术发展规划；协助猛狮科技

培训技术人员；投入必要的研发仪器设备帮助猛狮科技进行产品分析和测试检验；鼓励和支持参加项目研

发的学生到猛狮科技就业。

4

、 成果的归属

由双方共同研发取得的专利和非专利技术成果归双方共有，署名次序按实际贡献大小排序；申报研发

成果：完成单位排序按实际情况和需要协议决定，完成人名单排序按实际贡献大小排序方式进行；论文发

表：双方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单独将本方完成部分的研发成果以及论文形式单独发表；在同等

条件下，猛狮科技优先享有对双方合作科技成果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和产业合作的权利。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90

证券简称：华神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45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12

月

7

日四川省卫生厅、 四川省财政厅在四川省卫生厅官方网站（

http://www.scwst.gov.

cn/

） 上联合发布了 《关于印发

<

四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目录

>

的通知》（川卫办发〔

2012

〕

725

号），公司产品三七通舒胶囊、鼻渊舒口服液、鼻渊舒胶囊、一清颗粒、儿感退热宁口服液、苯溴马隆胶

囊、九味羌活颗粒、复方丹参片、罗红霉素分散片、余甘子喉片、伏立康唑片进入四川省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用药目录。

本次公司产品进入四川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用药目录， 公司预计将对公司上述品种的销量起到一

定提升作用，不会对今年的业绩产生影响；同时由于购买行为和消费需求的发生取决于相关医疗服务机

构及消费者的诉求，公司目前也难以准确评估对以后年度的销售产生影响的程度。

特此公告

成都华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证券代码：

000159

编号：

2012-75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外经贸集

团

")

关于股权质押的通知，

2012

年

12

月

3

日，外经贸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399

万股股份在解冻后办理

了质押手续， 为其在新时代信托有限公司

4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质押， 股权质押期限一年。 此外，

2012

年

10

月

18

日，外经贸集团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1370

万股股份为新疆联创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

乌鲁木齐分行营业部

32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质押，上述股权质押累计达到

2769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5.76%

。

上述股权质押期限均为一年，股权的解冻、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外经贸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4,710

万股，质押冻结总额为

14,710

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30.57%

。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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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职国际

")

为公司

2012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近日

,

公司接审计机构通知

,

天职国际已于

2012

年

10

月完成了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相关工作，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

,

更名为

"

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保持不变。 审计机构名称变更后仍继续沿用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审计资格等全部资质。

本次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变更。

特此公告。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